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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有繳費證明 

立案辦理 

檢驗機構檢具文
件、資料，來函提
出申請並於線上系
統上傳電子檔至

LAMS 系統 

(無須繳交規費者) 

檢驗機構檢具文件、資料
(含繳費證明)，來函提出申
請並上傳電子檔至 LAMS

系統 

檢驗機構來函提出
規費預審申請 

食藥署函復費用單 

退件 

15 日內完成繳費 

圖一：收件流程 


